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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

安 全 锂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一二=號 

第三百七十五次會議 
—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午,》十&^三十分&巴黎夏幽宮舉行 

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

(X利堅â>幸國） 

出席者 列 3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/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，侖比亞、法蘭西、1^利亞、 

% 克 蘭 蘇 锥 垵 社 會 義 ， 和 國 、 蘇 維 埃 f ± 會 

i A * 和 國 聯 盟 英 聯 王 國 、 羑 利 堅 合 衆 國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^8/Agenda 375) 

― 通 & ^ 事 日 程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一 丸 四 v f r 十 月 二 十 三 

日埃及驻聯^"國"?,任代表爲據報掼太軍 

1^違反体戰協定婧求召集安全理事會緊 

急fîni事致iRif*長lS(S/1052) 

二 通 ; f i 議 事 日 程 

事日1^通迅） 

三 繼 績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Elt 人今^將採用;>£稽傅譯。S"委 

f i 會 同 f f H i i d 會 者 甚 多 致 m j y 鹰 用 卽 時 

傅,澤 

U S 主 席 邀 請 4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Fawzi 

Bev 黎 L i 嫩 代 表 M r Fouad Ammoun jy色 

列;!g叶政府代表Mr Aubrey F ban ；M安全理 

( 經 主 席 邀 婧 代 理 項 解 H M r Ralph 

Eunche ：TA理事會-i席） 

土 帟 已 將 文 f t S/1059/Rev 2 分 發 

代 表 。 本 若 現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f / 此 項 新 文 

件加 i i l解釋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首應 

j!ÎT稃者卽主席所稱之文件業已將上次訂諭時 

提 出 通 過 之 若 干 修 正 列 入 且 其 中 之 第 四 段 

已 加 修 改 實 , 上 笫 四 段 業 已 分 爲 兩 段 ^ 

段 之 初 稿 經 加 入 上 次 會 議 議 定 之 一 項 修 改 

m 原文如下 

" 贊 同 代 理 調 解 專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

埃及政府及W色列嗨畤政府所提撤 ;1軍隊至 

十月卜四日所佔陣地JW便劃定休戰界線之請 

求"[S/1059/Rev 1]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想 均 億 及 上 次 會 議 

時 法 代 认 曾 就 最 後 一 段 末 尾 所 云 " 設 當 事 

— 方 或 雙 方 小 g 守 本 决 ^ ^ 之 前 段 規 定 " 等 

語 提 出 笛 難 。 

所 ； i 莂 段 者 卽 本 人 適 間 誦 之 一 段 。 

M r Parod i指陳就初稿之行文而 iS r朋^ 

段"^過赞助代理蠲解專, i之請求而已，渠JW 

爲 如 此 尙 4 足 使 ^ 人 按 眧 末 段 所 議 行 事 本 

人；r極以Â*。因之五人業將第四段分爲兩 
部分[S/W59/Rev2] 第̶部分如fC 

"贊同代理調解!^ f i ；！^十月二十六日向 

埃及政府及jy色列臨時政府所提請求（S/10 

58)," 

a 後卽爲第二部份 

"並促讅 "一此卽謂安全理事會 

本身促P靑——" 各 ^ 政 府 將 軍 歐 撒 至 

十 月 十 四 日 所 佔 陣 地 j y 便 劃 定 固 定 休 戰 界 

«Ko 

审新修改後之辭句表示安全理事會審理 

代 理 3 3 解 專 P I 原 提 之 靖 * 予 j y 通 過 ， 作 爲 

其本身之行f>。本人希望如此行文可JW解决 

法國代表所拧異>#或其爲疑難之處同時亦 

望安全理事會其'也代Ik能予接受。 



( A s l 上 演 講 綞 W 法 文 傅 譯 後 英 國 代 & 

繼 镜 發 • 如 下 ）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聯王國）閽:Jp^ 

傳譯願進一語。本人似簡傅譯人粥英文原件 

之"促請"（Callsupon) 譯爲"求" （ d e m a n -

de) 。 促 請 " 一 辭 法 文 ; f 作 " i n v i t e " 法 

國 代 ^ 或 表 同 , 也 

蔣 廷 黻 先 生 （ 中 國 ） 各 項 修 正 已 提 出 

安 全 理 事 經 本 人 S ， 目 本 人 業 已 表 亍 赞 

同 

主 ^ 法 國 代 表 欲 此 刻 各 項 修 正 發 

言否 7 

M r PARODI(法蘭西）本人適始收到英聯 

王 國 代 表 所 提 之 修 正 案 文 渠 之 解 釋 方 係 首 

次脍悉。若S胃新穿文果能消除本人日昨指出 

之疑锥問題，實未完全信服 

當 時 之 谤 勢 如 下 代 理 調 解 專 i a a i î 〗 i i 

方 發 出 請 求 促 雙 方 實 行 若 下 事 項 其 間 多 

少 互 有 聯 繋 其 中 之 一 端 卽 雙 方 俱 ; 辛 戰 

事匆起時所佔陣地。本人似尙憶及事態之演 

m倘記億無則《色列之覆文對代理調 

解專 i l請求應如何解釋@鄭安全理事會前此 

之 一 項 决 p i 是 否 相 符 均 曾 提 出 笪 問 。 

五 人 上 次 會 議 時 似 正 圆 泯 狞 W 色 列 之 

反 對 理 由 j f e f î f t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代 理 調 解 

專 1 1 所 採 措 施 加 贊 助 = 1 過 作 爲 其 本 身 之 

行動 

吾人因而贊助W雙方,出之婧求。 B "人 

現 有 之 修 正 ^ 文 則 皎 原 本 更 進 一 步 綠 " 促 

請 " ( u m t e ) — 缝 方 撒 軍 也 。 

鑒 3 ^ 巴 勒 斯 坦 之 情 勢 本 人 懷 疑 是 否 確 

宜循此途徑行事。 

今 旣 有 令 休 戰 則 請 求 部 隊 歸 返 原 陣 地 

之 屘 切 要 本 人 充 分 了 解 竭 知 所 耍 求 之 

事 實 ? ？ 上 殊 未 易 货 行 

鄙 意 吾 人 宜 保 持 前 此 通 過 之 案 文 但 因 

目 前 情 形 " 删 去 ^ 四 段 內 " 按 B B 憲 聿 第 四 

十 一 條 規 定 " 等 語 爲 妥 蓋 加 入 此 等 字 樣 或 

易 引 起 會 謂 吾 人 埯 注 官 一 項 S t * 也 。 

對 甓 方 所 提 之 P « 求 雖 將 镀 五 人 之 赞 助 

然 S 小 锼 满 畲 之 答 S « t 則 吾 人 當 參 ' ' ； 當 f t f 

之 情 報 再 行 考 廑 此 事 彼 時 當 考 廬 宜 否 將 

此 案 文 作 爲 一 項 命 令 f i 行 發 出 暗 , 亍 有 探 取 

嚴 厲 措 施 之 , 。 

本 人 因 是 ; 《爲英聯王國代表圑原提之^ 

文 比 铰 妥 善 t B 請 將 " 竃 章 ， 四 " h — 條 規 

定"等語删去。 

此乃本人欲喩之第一點 

其 次 本 八 曾 於 昨 日 詢 問 " 撒 " 字 之 確 實 

解 释 爲 何 。 ^ g i j 之 英 聯 王 國 决 - É ^ 法 文 譯 本 

似 > f 切 符 文 ？5》與>^義大有出入而英 

聯 王 國 草 案 內 之 辭 句 固 與 S î 】 此 者 無 異 

也 

本 八 所 見 者 非 " 撤 s 原 嗨 地 " 字 樣 ! ^ 係 

' 促 婧 將軍隊撤至十月十四日所佔陣 

地'等。《 

本 人 4 擬 否 此 等 字 禚 所 指 或 爲 一 事 

但 其 " T Ê 是 否 卽 如 本 人 日 昨 所 t 前 進 之 軍 

隊後撤伊LL撤之軍隊个再】1】進云云殊願 

加W確定。 

茲 已 ， s 代 理 諷 解 專 n 此問題所作之 

答覆渠答覆應用"舞人地帶"一辭似證赏本 

人 之 解 稃 本 人 £ ： 中 之 觀 人 地 帶 " 字 

株 人 5 到好處至建逮 : 8 ^ 决叆笼內加添 

之"W便剷定固定休戰界線"等語與此觀含是 

否 絕 對 相 稱 殊 未 能 斷 - 。 赏 上 所 將 剷 定 

者 界 線 之 成 份 少 而 地 帶 之 成 份 多 且 並 

無各閼係國家軍隊 a 守。 

本人J^;??倘採用"jy便割定各閽係國軍 

隊 俱 小 駐 守 之 地 帶 " 等 語 代 替 便 劃 定 固 

定 休 戰 界 線 " 字 梓 則 s 段 或 可 有 所 改 進 。 

茲 欲 對 决 ^ 案 第 一 部 卽 筏 : 前 此 决 遴 

之 一 段 提 出 一 論 凡 七 月 十 五 日 八 

月十九日及五月二十九日之各决i#条俱已 

^ 段 内 提 及 ， 但 似 ; 未 道 及 十 月 十 九 日 之 决 

- i ^ 此 事 旣 係 > ^ 决 案 [ S / 1 0 4 5 ] 之 直 接 後 

果 方 鹰 以 一 提 爲 是 。 

所 見 如 此 睢 願 保 留 ; ^ nf論過程屮再行 

發雾之權利 

茲 欲 《 I 適 f i S 陳 : ^ 再 加 解 釋 本 人 , 建 ； ^ 

删去"gap審聿，四十一條規定"等語。 

茲 現 有 之 决 - i 案 案 文 时 發 現 , 

提 H t f 此 各 决 有 類 序 3 ~ 之 各 段 内 其 第 

三段如下 

" 業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定 ^ 休 戰 規 定 日 

^ 遭 受 背 棄 或 破 壊 則當對巴勒斯坦 

1 ^ 勢 审 加 考 廑 俾 按 s a 憲 章 ^ 七 章 採 取 行 

此 ^ 啓 亍 ^ 同 所 擬 决 逯 案 末 段 之 案 文 

已 足 表 W 倘 須 籙 採 任 何 措 施 方 當 按 o p 蛮 章 

，七章規定辦理。因此本人所建《iê之删削 

似更有理。 

( 經 將 务 節 英 傅 譯 後 法 蘭 西 代 ‧ i S 齄 

细發a如下） 

M r PARODI(法蘭西、本人所^閬=>i之一 

， A 傅 譯 似 欠 正 確 。 本 人 係 P I 倘 將 ^ 三 段 與 

所 擬 决 P É * 未 段 之 案 文 併 觀 之 朋 或 須 考 

慮 之 措 施 卽 爲 瞀 章 第 七 章 所 擬 定 之 措 施 甚 

® 明 顯 。 



主 席 本 席 擬 s f 將 所 擬 之 修 正 案 i d ^ 

面形式:fî̂ 今日任何時〖《3提出有便卽請;《^本次 

食讒提出 

MahmoudFAWziBey(埃及）本人欲略述 

兩 點 , 見 對 法 蘭 西 代 表 所 言 尤 欲 加 j y i s r 

列 

第 一 徒 事 莆 複 安 全 理 事 會 十 月 十 九 日 

之 决 ^ ^ 1 無 效 力 可 言 鄙 會 吾 人 俱 已 了 解 

督 法 蘭 西 代 表 方 表 赞 同 本 人 有 一 長 單 列 

舉^决議案通過後猶太民族主義者再行破壊 

休 戰 協 定 之 厝 事 是 項 破 壊 休 戰 協 定 撩 事 之 

淸 單 已 及 時 遞 交 聯 0 « 國 觀 察 員 倘 經 婧 求 本 

人 並 願 向 安 全 理 亊 會 提 伊 槪 耍 本 人 願 再 度 

中 言 僅 將 安 全 理 事 會 十 月 十 九 日 已 作 决 定 

第 述 一 次 對 於 巴 勒 斯 坦 之 現 狀 並 舞 裨 助 。 

本 人 次 喻 ^ 决 ^ 案 草 案 第 四 段 所 用 " 撒 

字 " 之 問 題 倘 陡 " T e J " 字 代 替 " 撒 " 宇 則 當 

益感欣慰倘非如此則小 t fp胃已後51之部 

隊 不 能 间 至 原 陣 地 。 易 言 之 此 舉 將 造 成 與 

休 戰 或 停 止 攻 襲 之 全 部 處 置 大 相 背 戾 之 撩 

事 , 異 謂 簋 事 一 方 將 因 破 壤 体 戰 協 定 而 獲 

得利签因^方雖後撒而對方却小能 f è〗辛其 

前 此 撤 離 之 陣 地 也 本 人 希 望 已 將 ！ ^ ^ 解 释 

淸 晰 本 人 建 躐 j y " 囘 " 字 代 替 $ 四 段 之 " 撒 " 

宇 

主 席 爲 便 安 全 理 事 會 探 取 行 動 起 見 

是 項 提 案 須 有 理 事 J F 式 提 出 。 問 各 理 事 

有願將坟及代Î《之建違作爲提案者否, 

Mr EL-KHOtJRUf^利亞）埃及代我之建 

議本人願作提案提出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、英聯王國）現敍 

利 亞 代 《 旣 已 正 式 建 議 此 點 請 問 王 席 擬 否 

詢 問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對 此 點 有 無 可 加 發 之 

處 對 宜 否 採 取 敍 利 亞 提 案 所 擬 辦 法 及 有 無 

此 種 可 頗 否 提 伊 見 。 

Mr BuNCHE ( 聯 合 國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） ^ 

擬 參 昭 法 蘭 西 及 埃 及 代 表 今 晨 所 發 言 論 重 

申 所 言 1 略 加 闕 释 

本 人 於 昨 日 指 陳 吾 人 凡 遇 有 因 休 戰 期 

間 局 部 戰 y 而 生 之 前 進 f t 事 時 其 處 理 之 基 

本 原 則 卽 不 應 有 前 進 情 事 否 則 卽 產 生 军 事 

上 之 利 益 ， 然 此 非 謂 在 所 有 情 形 下 均 須 一 

律 侬 復 事 變 i l 之 戰 線 如 此 小 啻 重 蹈 覆 轍 

而 事 ^ 或 性 ^ 相 同 之 事 件 一 瞬 卽 重 演 

也 

吾 人 行 事 有 若 干 伸 綰 之 餘 地 尤 j y 建 立 

非 武 装 地 區 及 攀 人 地 帶 事 爲 然 因 之 此 類 事 

件 迭 次 發 生 後 已 無 所 確 實 恢 復 ) ^ 卓 戰 線 或 

休 戰 界 線 之 可 言 而 係 重 行 剷 線 並 由 聯 

國本身接管經指定爲非武装地區或無人地帶 

之 地 區 其 目 的 厥 & 防 J L 是 類 事 件 之 茧 演 並 

根除其原因 

因 此 " 愚 見 窺 之 似 宜 予 監 視 休 戰 組 械 

W 相 機 行 事 之 權 俾 ^ 賴 鐡 舞 須 拘 於 ^ 務 完 

全 恢 復 厚 狀 蓋 果 然 如 此 辦 理 則 極 可 能 同 

— 地 區 又 生 糾 葛 而 吾 人 又 再 度 囘 辛 安 全 理 

事 會 也 本 人 日 咋 曾 擬 表 行 文 宜 有 彈 性 

其 故 蓋 卽 此 至 小 得 因 休 戰 而 坐 收 利 益 之 

某本; f刖自仍予 J W保抒。 

Mr E B A N ( "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） 本 人 職 責 

mxk應W安全理事會臚陳鄙方對全部决 

草 案 之 , 見 並 將 於 論 之 際 就 今 总 之 若 下 

提 案 留 申 l ^ a 

吾 人 傾 脍 有 一 種 F I J 象 卽 目 前 之 

决 議 案 與 乃 吉 布 之 與 實 愔 J d 及 解 决 之 展 

望 相 去 益 遠 《 4 吾 人 觀 之 此 事 顯 可 和 牛 解 

决"玄乃有引起嚴重而4 需之j«i禍之可陡 

正 如 代 理 調 解 専 員 適 間 所 稱 ^ 案 所 王 張 恢 

復 之 情 1 ! 業 巳 招 致 嚴 茧 之 街 突 而 此 種 街 

突之性®又可能使政治影響遠大:z:紛1?耱凝 

發生遒無止境。就吾人觀之决識案s惡 

劣之待點卽《談判求得協議之可能與希望 

於 小 顧 此 與 昨 日 代 理 調 解 専 員 紫 急 呼 籲 

請 , 方 就 休 戰 全 部 結 束 事 立 卽 舉 行 & 議 一 

節 似 屬 背 馳 。 ^ 案 3 此 之 蹈 乃 欲 倒 行 ^ 

施 於 休 戰 執 行 最 欠 順 利 之 區 域 恢 復 休 戟 期 

間 最 惡 劣 之 情 兄 現 停 止 攻 撃 正 屬 有 效 乃 

吉布正處於和牛狀態 H 如 日 報 所 載 缝 方 

爲 確 保 & ， 執 區 域 之 梗 益 計 正 需 接 洽 ; ： 炎 

判 而 所 種 種 乃 俱 此 刻 : 之 

安全理事會於卜月十九日舉行會pi [m 

三六七次會p i ]畤曾 J W代理調解3員所稱 

"俾保證>^區内不再有同樣戰事發生並促使 

甓 方 完 全 ^ 守 休 戰 規 定 " 等 浯 作 巧 其 目 標 

吾 人 須 反 躬 自 問 十 月 十 四 日 之 陣 地 是 否 1 £ 

保證此類戰事小致發生如Jl fc之陣地對休戟 

之維扦是否有利？吾人"爲其答案可自適來 

事 件 之 紀 錄 屮 得 之 十 月 十 四 日 之 陣 地 逾 非 

安 全 理 事 所 鹰 爭 取 之 理 想 目 標 而 係 # 件 

全 部 過 f ? 屮 曠 日 拧 久 赓 靖 破 壊 休 戰 之 / s 

高 潮 ： ) r 係 最 嚴 重 銜 突 之 前 : ^ 吾 人 僅 w 此 

紀 錄 爲 " S 卽 可 據 理 對 十 月 十 四 日 陣 地 之 憤 

値提出竹疑1〗六月初=？十月十四日閱月 

上 之 期 間 內 調 解 専 f l 爲 欲 開 放 W 色 列 北 部 

與 j y 色 列 屬 乃 吉 布 之 交 通 正 由 倡 n i 敦 促 

耍 求 而 至 下 令 埃 軍 且 Î S â 抗 命 令 阻 擾 

交；《i之餘曰渐醸致調解專員所稱|Œ可否ni' 

之政治及軍事優勢。調解専員曾¦¦】安全理事 

會 瞀 呼 籲 p ， * 處 理 ‧ ^ 問 題 經 y s/8.6 

s/856/Add 1 S/856/Add 2 及 S / 8 6 2 各 文 仆 



聲 述 在 案 然 7 幸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據 

異 & 無 小 満 f 之 表 亍 

當 畤 ^ 决 案 之 提 案 人 對 埃 方 違 抗 命 令 

及 理 事 會 態 度 軟 弱 之 後 果 並 未 發 表 實 見 

链人提出贊助調解專員嬙求之决‧ ̂ 案 安 全 

理事會更未考廛對抗命之一方鏖如何制裁 

所 有 者 唯 " 2 耐 無 限 制 之 2 耐 而 今 日 拒 絕 

斷案之f j予^人W數日公正有序之談判Bi= 

間 者 當 時 則 對 業 經 證 實 之 破 壤 休 戰 情 事 耱 

積容《達十六星期 

本 人 " 爲 考 廬 决 案 草 案 之 動 機 或 所 

1 ? 產 生 之 局 勢 並 华 裨 益 。 本 人 只 云 草 案 對 

事 實 之 影 響 及 後 果 ; g 法 俱 欠 客 觀 目 前 埃 及 

軍^事上之劣勢乃渠等W武力截斷交通十六 

M蠛視休戰規定及調解專員屢次呼籲之直 

接 後 果 草 案 見 4 及 此 事 實 ^ 决 ^ 案 草 

案 對 原 來 之 破 壊 休 戰 協 定 淸 事 4 加 非 > ^ 徒 

事誶論‧ ̂ 事 件 擴 大 後 之 局 勢 現 因 破 壊 休 戰 

協 定 而 坐 享 軍 事 上 利 益 之 I t 事 實 多 ^ 草 案 

則 將 乃 吉 布 事 件 與 此 等 情 - , 分 別 論 

諸 君 如 按 / J ^ 刖 論 事 則 * 麼 用 原 則 之 全 

部 應 用 / 則 4 能 選 撣 去 取 吾 人 猶 H 曾 有 

多 次 按 理 理 事 會 本 可 對 决 案 末 段 所 稱 ^ 

章 最 嚴 峻 之 規 定 加 W 研 究 並 付 諸 實 施 然 

埃 方 巨 i £ , 軍 隊 隨 卽 蠭 擁 開 赴 邊 境 $ 在 殲 滅 

W 色 列 1 無 國 際 行 勅 加 W 禁 阻 吾 人 掼 憶 

亞拉伯谷國政府 ; f î^^ff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 

四 日 七 月 十 四 日 抗 拒 停 j f c 攻 * 命 令 r & . 

斷 絕 耶 路 撒 冷 之 跃 水 及 食 糧 爲 時 潘 月 坐 

視 居 民 死 亡 其 可 怖 較 死 於 戰 事 者 尤 有 過 

之 當 W 上 種 種 撩 形 發 生 時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

再 被 阻 未 能 考 廬 任 何 , 戒 行 動 而 事 阻 

搔 者 卽 决 議 案 之 提 案 人 梁 等 竭 其 辯 才 、 勢 

力 勸 阻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> ^ 其 援 引 憲 章 第 七 

章規定 W免發生困難當ffi^已發生流血厝 

事 此 與 今 日 截 然 4 同 ， 而 現 在 入 侵 之 軍 隊 

旣 因 衊 I I 沐 戗 命 令 ^ 十 六 週 而 陷 入 危 難 審 

章 第 七 聿 卽 倏 然 出 現 爲 渠 等 辯 護 卽 談 判 

之 時 間 方 靳 而 不 與 是 項 則 , 縱 容 破 壊 休 

戰 情 率 持 續 四 月 之 久 今 則 加 援 用 吾 人 

卽欲就其種種後果舉行談判W 公牛解决 

亦遭 S 對。 

倘 茧 章 之 原 則 诚 能 J f e 格 付 ^ 實 施 則 當 

日 卽 鹰 禁 止 埃 軍 入 境 目 P 則 當 令 其 撒 退 

此 S j ï 吾 人 已 4 憚 â 之 再 四 純 就 謇 章 原 則 

<à則安全理事會應耍求各方撤至五月十四 

Bidtv 而非十月十四日«前之陣地。試問 

各 方 爲 何 4 能 提 出 如 此 之 提 案 , 此 種 提 案 可 

使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j f f i 刃 而 解 ^ 問 題 方 可 自 遴 

事曰程內勾銷々有《 i i '此種罟管爲狂妄偏狭 

者 應 知 此 卽 f U Ï 調 解 専 貝 日 昨 總 祛 其 f i : 

m所王張之原則也渠云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倘 欲 梂 取 耍 之 措 施 W 求 

政 治 問 題 之 最 後 和 牛 解 决 似 宜 發 表 明 白 、 

有力之宣；要求當事各方經由監親休戟機 

構 或 i [ 接 交 Î Î ; ^ 淸 結 巴 勒 斯 坦 各 區 有 關 体 戰 

問 題 之 呀 案 W 便 結 束 目 前 之 休 戰 實 現 水 

久 和 牛 是 項 談 判 務 建 立 正 式 和 + 爲 目 

的 辛 ^ ; r 鹰 實 現 停 戰 令 雙 方 軍 隊 完 全 撤 

^ 復 員 或 使 其 彼 此 " 遠 離 " [ 第 二 七 四 次 會 

mi 
蹦力～憲章則適用於^决••g案之問題 

所 言 已 屬 4 ' 》 。 該 / ， 則 之 拔 用 過 於 偏 頗 且 

f 存 歧 視 眞 l E / f 予 援 引 之 處 甚 多 反 ^ 略 

小顧 

然 休 非 閽 f # 則 問 & 而 係 就 入 侵 之 旣 

成 事 實 " ^ 求 妥 協 使 之 ; 旣 成 I t 下穏定小 

m因此;本筲上與苜章原則遒然有別。唯 

有 《 4 防 J f c 戰 啓 之 實 際 觀 點 論 休 ^ l ë 協 定 

始有理由存在。然 iS某種辦法又恢復此種可 

能 性 時 則 3 能 : r 小 鹰 採 取 是 項 辦 法 

十 月 十 九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集 會 時 [ 第 三 六 

七次會1^] W色列政府所求者不過一次發言 

之機會後幸能如願W C f 。其請求發言乃欲 

理事會探取或王張任何辦法«Hir W理論 

與 實 際 之 觀 點 對 W 色 列 所 y 反 對 侬 復 十 月 

十 四 日 陣 地 之 : â 切 理 由 切 實 加 " 賙 释 蓋 十 

月 十 四 日 之 陣 地 乃 先 用 侵 略 耱 j y 破 壊 休 

協 定 方 式 < f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原 則 方 面 並 

不受其拘束也菩人 W 爲 j y 色列政府有權作 

此 請 求 而 安 全 理 事 道 義 上 方 有 承 之 

義務 

安全理事會所 j y不克w全力制止侵入 

色 列 之 亞 拉 伯 軍 隊 者 蓋 本 决 議 案 提 案 人 之 

舉 措 有 W 致 之 筻 方 之 陡 簽 休 戦 協 定 ， 猶 

係 J W色列»行自衞之結果"色列政府曾 ; 8 ^ 

另一文之類( u情形下 j y其本身之B Ï接行動 

拯安全理事t";5^fg局此卽亞拉伯軍隊at抗 

調 解 専 員 蠛 視 体 戰 協 定 封 鈹 耶 路 撒 冷 水 

糧伊應&小解禁之《Mfc。亞拉伯方面實未遭 

受甚大之壓力然苟非猶太軍隊JW非？，力量 

越 谷 經 i i ^ 自 建 公 路 及 飮 水 伊 應 線 時 安 全 

理 事 ^ 否 已 遭 受 斷 / * 拒 絕 而 不 知 所 措 矣 。 就 

形 式 上 ， 今 日 耶 路 搔 冷 之 一 瓢 飮 方 極 可 能 

係 因 : ê 反 休 戰 協 定 而 俜 然 决 非 受 惠 於 安 全 

理事t"。吾人非小希望藉此種建設性舉動JW 

打破乃吉布之封銪^ ; 2 ^此複情形爲不可能 

吾人並無理由容許封銪耱耱存&也 

是 " 吾 人 , 爲 不 可 主 張 恢 î l e 前 此 危 機 四 

伏 銜 突 存 所 不 免 之 唐 勢 視 爲 一 項 原 則 而 



加W提倡，蓋縱快各方能就此方面求得協PS 

3 r 羼 難 " 實 施 舉 凡 乃 5 布 境 内 之 陣 地 陣 

線 全 部 軍 事 部 署 及 所 有 交 線 { { 1 已 大 改 《 

觀 。 現 有 一 種 自 然 發 展 正 & 進 行 埃 T 巳 自 

勅由Isdud及Nitzanim向Majdal附5i£耠：&伊 

應 較 爲 可 之 地 點 轉 進 而 掼 军 則 於 其 他 地 

點 重 行 集 合 今 曷 之 倫 敦 泰 晤 士 報 载 有 涫 g 

— 則 以 地 阖 5 t 明 目 情 勢 。 本 人 龙 不 ‧ ? ， 借 

重 新 閡 紙 之 報 導 ^ ^ 報 之 涫 & 有 f f Î F 則 尙 屬 

正確。該通信描？5埃及部隊自巴勒斯坦南部 

I s d u d之â «進陣地撤=? Tsdud南方九哩之 

Majdal 1 ^ 形 其 中 並 稱 " 翥 地 亞 拉 伯 居 民 

派 遣 代 表 圃 執 有 白 旗 一 面 刖 往 猶 方 陣 線 

聲 請 保 i t 並 婧 發 給 # 猶 3 ^ 遂 鹰 該 圑 之 靖 人 

駐 ^ 村 " 2 ? 云 今 晨 各 方 面 俱 仍 有 軍 事 調 

動 

易 S 之 是 項 正 & 進 行 之 自 * 發 展 旣 

非 恢 復 十 月 十 四 曰 之 陣 地 J T 未 能 因 此 而 

劃 出 " 無 人 地 帶 " 乃 吉 布 境 内 龙 無 同 定 之 界 

線 故 僅 劃 定 中 立 地 區 並 4 足 W 保 抒 均 勢 是 

" 琛 有 地 形 上 Z 問 題 4 利 * ^ 法 蘭 西 代 & 之 

建議。然該建 i «之本身則榭立一項有價館之 

原 刖 卽 吾 人 應 考 盧 改 變 現 狀 是 也 

此 乃 力 a 從 權 達 變 之 人 現 倘 吾 人 能 《 

虜一種變動储形則其他赌形自:J T 可加 i s l 考 

廬 而 S 建 議 所 定 之 條 伴 卽 足 j y 促 使 吾 A 參 

酌 現 在 之 情 « t 地 舉 行 公 正 確 切 之 談 判 

易一g之承允撤^或甚=P:^fe】晳日陣地IHEJÏ 

承 諾 一 項 技 術 上 3 能 實 行 之 事 因 此 致 ， 

生抗命之後果 

埃 及 代 表 現 主 張 完 全 恢 ^ 舊 日 之 陣 地 

然其本國軍隊卽證明此種建P«之小足取 

主 張 安 全 理 事 會 強 令 埃 军 f U 至 渠 等 本 身 爲 

> ^ 能 防 守 之 陣 地 而 根 據 1 ^ 决 ^ 案 草 案 之 假 

定 倘 垵 軍 人 自 M a j d a l 「已〗辛Isdud則按眚 

章 第 四 十 一 條 規 走 卽 有 5 ^ 戒 行 動 之 可 能 

也。 

g ? 拉 伯 軍 隊 正 化 行 換 P 力 Hebron城 

及 H e b r o n 區 之 埃 ^ 已 ^ 其 任 務 移 交 亞 拉 伯 

軍圑英聯！ •國代人^知按B S >^决逮案草案 

之規定 ？&拉伯軍!31^自(3U此瓜代埃軍玲所 

佔陣地撤=1也 

本人7願將目èî〗所涉錯綜祓雜之専門抜 

術 問 邀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" 論 吾 人 所 欲 確 

- 者 卽 此 等 4 門 技 術 問 題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具 有 

： é 切 理 由 避 免 & 實 地 切 實 i d ^ ^ j y s u 採 取 

解 决 > ^ 問 題 之 任 何 円 定 ！ ^ 則 。 决 桌 案 之 

正文現僅限: Î M ^ i â雙方W i l 從 事 n ? 異 考 i 

目H'J情勢而進行談判則本人所蹯示之武斷 

現fi及〖"？則問之銜突卽可避免茲綸任何人 

一察乃吉布目Su之一切變化及軍隊重行集結 

< ^ 情 形 再 r e j 辛 此 地 試 看 此 人 能 ^ 十 月 十 

四 日 之 陣 地 有 和 牛 解 决 之 希 望 否 , 諧 渠 對 平 

矛因保* w色列。亥*5頒十所激起之淸緒加" 

品 ^ 因 欲 知 W 色 列 將 陣 地 交 還 埃 及 之 想 法 

是 否 切 ^ ^ 實 ？ ？ 或 是 否 和 理 想 此 乃 鹰 加 

考 廬 之 一 項 因 # 也 

吾人相信安全理事會鹰採之有效措施 

於 號 召 各 方 t £ 事 研 5 t 談 判 而 不 鹰 率 爾 釐 定 

7 適 用 目 8 u 事 件 之 辦 法 

决 邁 案 草 案 ^ ^ 劣 之 特 點 卽 其 未 段 

之提及耆章第四十一條 W往(3!未對侵略者 

霉 擬 施 行 之 制 裁 辦 法 茲 乃 準 備 施 之 於 被 

略 者 大 ^ - 度 , 攻 齷 W 色 列 頜 士 乃 侵 略 

行 爲 妖 現 保 衞 ^ 頒 士 竟 幾 成 侵 略 行 爲 

矣 如 吾 人 有 ！ ^ 實 施 憲 章 第 七 章 之 規 定 則 

其 & 則 須 全 部 付 之 實 施 吾 人 反 躬 自 問 

茧章笼七章各項對外國入 f ê J i Z色列有何彩 

m, >^章 f h f f i 拉伯拒絕和平解决又有何影 

簪 ？ 們 制 裁 4 加 之 践 赂 者 則 爾 後 f f 防 ， 

一 方 又 有 何 , 逆 ？ 卽 休 戰 協 定 範 圔 内 

：fr#ii對此睹形特別援用1：章任何條款之理由 

也 

本人擬對本决-&案草案提案人提出一; 

厳 i 問 題 代 理 調 解 員 曾 令 黎 巴 嫩 之 非 正 

規 軍 於 明 日 1 午 三 f l 》 自 加 黎 利 陣 地 撒 s i 此 

决 何 故 ^ 未 镀 及 項 命 令 有 被 ， M 

之 可 能 , 亞 拉 伯 軍 隊 一 再 伞 令 出 M i s h m a r 

H a y a r d e n 俾 耶 路 撒 冷 猩 用 水 伊 袷 之 便 及 

摁 人 < f 謁 聖 踏 各 分 並 未 牛 纹 本 人 擬 問 ％ 

聯 王 國 代 表 是 否 d E 張 引 用 ^ 四 十 一 條 理 

此 項 小 命 令 之 後 ， 此 非 如 此 間 所 云 或 可 

發生之&;> ! !命令而係小斷反抗之籽久紀錄 

屮所巳f璩;IT省也。 

若 謂 此 類 普 > f e 性 理 方 式 足 引 起 整 個 

性 休 戰 局 勢 問 題 則 H 所耍求者正卽爲此 

代 理 調 解 昨 日 所 鴻 W 有 力 之 i 張 卽 

pfi*個休戰局勢1：由g事§«方^" J 4 * » i 此 

與 荅 碎 6 ^ 理 個 別 4 件 / 乎 4 同 

但有一項解决制裁間題之辦法爲法蘭西 

代 ‧ À 所 已 提 出 者 — — 卽 铯 小 引 用 是 已 未 有 

相 牛 之 破 f e l 侵 略 之 行 爲 與 戰 l î ^ 之 進 行 依 

據 各 方 報 吿 停 止 攻 ^ 令 此 已 吿 生 攻 縱 ％ 

軍 铋 之 調 動 殊 小 致 引 起 街 突 。 

談 判 之 劳 力 氷 見 進 行 卽 將 此 案 迅 速 W 

3 第 四 十 一 條 何 其 性 急 與 倉 促 f t 當 大 增 愴 

f艮而已 

或pg批;^决議案显後之三段乃使麴個决 

P É 案 失 其 效 用 此 種 S ê 法 如 係 對 鄙 言 而 發 个 

^ 不 7 反 對 吾 人 相 信 今 日 所 監 耍 者 非 化 



巴黎確立 4 能適用於巴勒斯坦情勢之务項原 

則 吾 人 所 耍 者 係 恢 復 十 月 十 九 n 决 ！ ^ 案 

之ill則及311分代理調解専員及當事fÈ方根 

據 ！ : 章 根 據 休 戰 則 及 對 於 相 解 决 之 可 

能 有 相 踅 决 定 作 用 之 現 勢 y 檢 t t 乃 古 布 之 

举個情勢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關:8^ M r Eban反對 

本 决 兔 提 衆 人 之 指 控 余 擬 發 表 數 a 

其 4 — 項 指 控 稱 决 i * : ^ 阻 礙 代 理 調 解 

办 细 所 主 張 之 若 干 適 宜 步 驟 卽 M r Eban本 

人TTgg爲適宜者。此項適宜步驟卽水久之^ 

戰繼之W軍隊復M及經由踅事S "方間之直 

接 談 判 或 經 由 聯 â " 國 探 取 行 動 i i i ^ 成 S 後 之 

解 决 此 乃 代 理 S 解 専 h 所 爲 適 宜 及 M r 

Eban ；JTS^;??適宜之步驟。本認爲此係最 

適 宜 者 敝 代 《 樂 水 久 停 戰 得 建 立 於 巴 勒 

斯 坦 f i 經 由 直 接 談 判 或 聯 國 行 i H ^ i ë 致 

水久之解决1^敝代表幽11^爲<"本戰爲唯一橘 

樑 希 望 中 之 水 久 î f f 牛 如 吾 人 此 0 5 = 將 建 

成 之 唯 一 撟 梃 破 壊 則 上 : 《 i 適 宜 步 驟 吾 未 

見 可 能 也 

又 一 指 控 稱 本 决 衆 提 t _ 人 對 亞 拉 伯 

軍 隊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一 事 坐 視 小 間 - â & i 本 决 

‧a案提案人末é耍求依據憲章第七章第四十 

一 條 採 取 行 勅 反 之 目 t y i l ^ 提 , 人 划 汲 於 

援 用 m 七 萆 此 項 指 控 引 & 悠 ê 之 ! s i f B i r 本 

人4願f述此項經過W换理拳t：，進《^敝代 

表 f f l而言吾人自始卽赞成將此問題提出於 

國 際 法 院 請 其 《 ^ 受 委 統 治 國 撤 ^ 後 巴 勒 斯 

i e 之 法 律 地 位 & 亍 # 見 本 人 爲 對 此 點 

如 無 具 有 « 威 之 裁 定 理 宣 布 任 f p j 

—方;Ti"本衆屮爲M赂者 

卽争目B'〗理事會W末 i£凡何方爲^個 

" j， fe之侵略者卽;IS此項理由五月二十九 

日 i過决桌 (s /80i )w椎抒和F -並未另W! 

,方入巳勒斯坦之任何，殊訐剷：?$此目的敝 

代 i c M 乃 赞 成 適 用 第 七 阜 當 《 = 敝 代 

白人T此係實施和屮Z油單行巧û u m m i y 

巴勒斯 l e 問題終局解决之最後勐機存 7 卜余 

色 列 臨 f f ï 政 府 代 對 敝 f u t 阁 參 加 英 

聯工國提出此項决-i案之動機殊多《^3*^及,、 

解。 

最 後 本 人 擬 就 决 ^ 案 之 本 身 略 爲 數 言 

吾人目B' j已成5 f J 此 决 « 案 措 ^ â "糊之弊 

使菩八遭遇若干困難。在此次:寸論中數位 

同 仁 曾 建 ^ 若 干 4 之 措 i B ] 就 敝 代 ^ 睜 而 

a 余 W 爲 建 ^ 修 改 决 集 之 代 3 c 若 能 互 相 

詢 儘 早 對 理 事 會 提 出 能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

致贊成之决叆案 i :^ :r§S明之計 

Mr MALIK ( 蘇 維 埃 I t 主 義 廿 和 國 聯 

盟）鬮:！^英聯王國與中國代表昨日所提有躕 

巴勒斯坦間題之决《^案草案蘇聯代农認爲須 

指出下列备點 

如 衆 所 知 安 全 理 事 卜 月 " h 九 日 之 決 

遴 案 共 兩 項 基 本 部 份 

第 一 立 卽 停 止 乃 吉 布 军 事 活 動 所 

—致通過之决>a 

第 二 用 爲 當 事 链 方 直 接 或 經 由 代 理 調 

解、"^^員<«事談判基礎之條件决》i案特別指 

出 各 項 條 件 鹰 予 愼 Œ 審 ^ 俾 作 進 一 步 商 

談 之 某 礎 W 保 證 同 樣 戰 事 不 再 爆 發 而 ^ 區 

域 之 体 戰 協 定 得 見 完 全 ^ 守 

安全理事 ^ f t 對此項問題採取其他任何 

决 之 前 須 判 W B t f 此 决 ^ 是 否 業 經 執 行 

倘 未 執 行 須 究 明 其 珲 由 及 確 定 保 證 其 執 行 

之 耍 辦 法 。 若 不 然 者 吾 ; ^ 耱 耱 探 取 决 叆 

而 4 確 保 其 得 付 諸 實 施 將 自 處 於 辛 可 奇 異 

之境地。此種决ii^t將無人予W尊第 

闞於安全理事會十月十九日决^桊之實 

施踌形如何7 

> ^ 决 案 之 第 一 部 份 業 已 完 全 實 施 甓 

方均已正式;S知代理調解奪員P17其贊成安全 

理事會决之規定並同官立 t f i^停J卜军事活 

m代理調解専"Mr B u n d l e昨日正式通 

知 安 全 事 會 稱 乃 吉 布 之 軍 事 活 動 已 行 停 

Jfc ！；!區已恢復安》â是故安全理事會所 

^過闞ÎM^止乃占布軍事活動之最S耍'祭則 

决,é業已見讅實施矣。 

决》i案之第二部份一一卽安全理事會有 

P S澈〗I t審足爲當事锭方未來談判某礎之條 

件 之 决 — — 末 經 贫 施 甚 辛 施 之 企 阖 

i r 尙 缺 如 * 人 全 體 均 拇 切 t e 安 全 理 事 , 已 

决 定 — — 如 十 月 十 九 R 决 議 案 所 表 亍 ^ 

,、甲）、（乙）、（內）各段所載之條件係作談判 

之 某 礎 及 代 理 調 解 専 A 逸 行 3 5 解 任 務 之 方 

案 各 ; s 條 件 爲 缝 方 军 隊 撒 囘 戰 爭 爆 發 * j 之 

i^PJj I S 方 接 受 中 央 監 視 休 戰 委 會 有 閼 護 

宜 之 第 二 號 决 ^ 中 所 載 之 條 件 随 

後 一 項 雙 方 同 ^ 經 由 聯 ^ " 國 之 居 中 斡 旋 或 

i â 接 f £ 事 閼 与 布 未 解 决 問 題 之 談 判 

W色刘國之代表PiT求安全理事王席明 

白 宣 布 理 事 會 决 議 案 是 否 規 定 其 所 載 條 件 

鹰 爲 未 來 談 判 之 主 題 及 對 於 各 ; ^ 問 題 安 全 

理事會是否已預斷談判之結果。 

土 席 M r A u s t i n確證此^對理事會决媸 

案之解釋並提出染已三度提出之此項潘明。 

各項事實均紀於安全理事會第三六七次會議 

4 記 紀 $ 1 笫 三 十 四 頁 及 5 ^ 三 f 五 茛 中 



I t是代理調解専貝Mr Bundle解释此部 

份 决 案 划 遒 乎 不 同 根 據 象 之 解 释 渠 要 

求 當 事 甓 方 各 將 軍 睐 撤 防 爲 開 始 談 之 

先决條件。此種辦法徒便問題趨於钹雜耳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sft明集昨日所提 

出 决 遴 案 草 案 之 目 的 追 隨 M r Bunche對 

十 月 十 九 日 决 > a 案 之 解 释 與 通 過 决 ^ 粱 時 

Mr A u s t i n 所作之解释^词。 

是自然發生一項問題Mr Bundle及 

Mr Alexander Cadogan爲何使上述决^案產 

生 與 M r A u s t i n 十 8 十 九 日 s f t 明 安 全 理 事 

i " 未 予 置 駁 不 同 之 ， ^ 7 

安全理事會雖已;8^其十月十丸B决讒案 

中 明 定 剁 係 各 方 間 談 判 之 基 礎 而 談 判 並 未 

舉 行 。 並 無 一 人 發 動 談 判 甚 且 未 作 此 項 嘗 

i ù U 代理調解專員不惟未與當事各方共同審 

査卜月十九日决議中所規定之條件及設法開 

始此項談判乃要求雙方將軍隊撒退 J W 作談 

判開始之先决條件。 

凡 鏞 十 月 十 九 日 决 議 案 及 W t i l 各 項 會 

p i 速 記 紀 錄 態 度 客 觀 而 無 偏 見 之 人 均 能 了 

解 並 識 此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之 精 砷 及 ^ 義 

4 符 而 代 理 調 解 專 《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惟 未 

曾考廬當事甓方閬一切談判之可能性W解决 

乃 吉 布 區 域 之 懸 案 » 際 上 乃 一 事 未 作 。 

蘇聯代an認爲依據安全理事會鬮於簋 

事fÊ方從桌談判之决《a案代理調解專員瑭 

可鏵割此項談判及透澈研究決pi案所列舉之 

條 件 俾 可 用 作 锭 方 未 來 談 判 之 基 礎 。 

蘇聯代&-颺認爲在探索责施安全理事會 

所 已 ; 1 過 ^ 案之一切可能辦法8tf 卽行通 

過新决殊屬無益。^項决< S 案規定當事锭 

方從$談判及代理調解専員之工作方案。新 

决 - g 之通過尤其镧於委員會之; 2 ? 謾者勢 

將 妨 礙 S 方 案 之 遙 行 及 阻 撐 其 實 行 條 f 3 足 

使問題更趨钹雜及紛亂 

& 於 上 ， 形 蘇 聯 代 表 M 爲 徜 依 英 

聯 王 國 决 案 草 案 所 提 《 1 ^ 過 & 安 全 理 事 

會 內 g ? 立 委 f i 會 之 新 决 P É 乃 一 小 智 不 会 時 

機之舉對此項提案不能予 J W 贊助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拿 大 ） 本 八 對 

中國代表適間在安全理事會發表之B論深受 

感動。閼F吾人目前决議案草案所舉行之計 

論 對 3 案 效 力 曾 有 各 種 意 表 矛 且 有 若 

干改正之建議提出。 

余W爲此項見與建《a鹰予JW較詳盡之 

審叆或非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所能完成者 

：t其此間所提出之措詞方面各種困難應狻得 

ihcitfS重之審杏 

述 及 之 一 般 考 廬 方 表 關 切 爲 鹰 儘 早 予 

審 吾 人 全 體 所 急 * ^ 完 成 者 卽 W 協 璣 所 

锼之水久解决代替休戰是也 

因 上 述 之 理 由 本 人 現 擬 提 I t 將 此 項 决 

議 案 草 案 同 各 項 修 正 案 提 交 龃 委 員 會 審 

m余並建逮是項/J組委員會或應由"s提案 

之兩國卽英聯王國與中國、會同比利時、法蘭 

西及鳥克蘭蘇維埃it會丄義共扣國讅國代3c 

組成。余並提 l^ir^W龃委員會之職司係審議 

决 譏 案 草 案 之 各 項 修 正 案 且 與 代 珲 調 解 専 

W 諮 商 擬 具 修 正 之 决 p i 案 草 案 儘 早 * ^ 此 ^ 

會議提出審謠C 

於提出此項提案時擬重述本人之奮見 

卽大會特別屆會所已開始之蔡偭調解過稈 

如 中 國 代 表 所 指 出 者 有 賴 * ^ 安 全 理 事 會 

所確立龙曾訓令已故調解専 f t及現任代理調 

解 ? 4 貝 執 行 之 休 戰 稃 序 之 維 抒 减 如 蔣 廷 黻 

先 生 所 云 休 戰 荐 序 係 猩 致 水 久 解 决 之 唯 -

様 椟 因 此 各 種 規 定 須 保 持 

代理調解冉减所建議化休"SS爲和平解决 

-厶-般目的仵吾人全f15工作中須繼耱埯得 

慎 重 之 注 f 。同畤吾人全體及有繭係之&方 

均 應 盡 - 切 努 力 s實完成根據休戰協走所 

負 之 義 務 吾 人 全 體 鹰 全 力 支 援 代 理 調 解 専 

員俾其完成安全理事會所付託之艱齟任務。 

本 人 ^ 將 此 項 提 案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並 

推 薦 通 過 ^ 提 案 。 

主 席 加 拿 大 代 表 之 提 遴 较 决 遴 案 々 I I 

具 有 優 先 性 故 鹰 依 吾 人 p i 事 規 朋 第 三 叶 三 

條處理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余 係 

决> a案草案共伺提案人之一對 î «^加拿大代 

*項所提出之提案或/ r略抒鄙見。 

余 對 加 傘 大 代 & 所 提 辦 法 將 引 起 之 遷 

延 小 能 4 有 所 惋 惜 同 叶 余 : r 承 稷 辦 法 

似 小 可 免 故 余 願 予 赞 同 

安 全 理 事 會 & 進 行 S t a i r 之 睽 曾 獲 各 項 

修正之建|# ^就此點而B喩或卽須召集一次 

會 議 W 擬 定 單 一 之 提 案 俾 可 提 出 於 今 後 之 

理 事 會 會 畿 。 惟 撖 開 此 點 7 論 P i 於 若 干 用 

語 之 精 確 ^ 會 例 如 " 撤 : 1 " — ^ 1 曾 有 人 

yrWU加拿大代Ik所建StïS置之W組委歲 

會 ， 如 能 對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類 用 語 之 確 義 余 

J=it爲殊可簡化此項稃序如安全理事會决*é 

案之確實意義今後尙可發生間題有如十月十 

丸 日 决 議 案 撩 形 則 殊 不 宜 本 人 擬 乗 便 言 

之 若 依 英 文 本 之 决 ^ 案 草 案 余 W 爲 殊 無 

任何疑義，本人且於刖次會蠭[第三七四次 



會議]中明白提出解释。余未得讚法捃之本 

文 方 不 能 校 訂 俄 文 本 文 之 正 確 性 但 就 英 

浯 本 文 而 言 用 語 顳 明 ， 余 對 之 毫 無 疑 資 而 

確 知 其 ^ 義 之 何 & 也 。 

本 人 對 於 將 發 生 之 遷 延 實 小 能 已 惋 

惜 但 望 其 愈 速 而 愈 妙 耳 。 余 尤 贊 成 加 

拿 大 代 結 束 其 演 之 謠 論 渠 強 調 當 事 各 

方 所 負 之 ^ 務 卽 遵 守 所 已 接 5 之 約 定 並 赞 

助 代 理 調 解 ^ 員 及 執 行 ^ 員 命 令 各 員 之 工 

作 

Mr MANUILSKY ( %克蘭蘇維埃瓧會丄義 

共和國）就加拿大代*所提議藍/ J 組委員會 

提 案 而 a S 克 蘭 代 須 ^ 明 此 係 牴 觸 英 

聯 王 國 與 中 國 代 &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I t 如 安 全 

理 事 會 主 席 及 理 事 會 本 身 S i ' 爲 委 員 會 中 / i 

有各方之觀點提出 ％ 克 蘭 代 表 願 參 加 

該委員會並與之0»作 

主 席 本 席 感 謝 蘭 蘇 綞 埃 社 會 主 義 

共和國代表之â>作。<^項提案之目的̶̶如 

余自起卓人所锝知者——係使*種觀點均冉 

提 出 是 W 對 於 离 克 蘭 代 : î f e l S l 之 願 ^ 加 > ^ 

委 員 會 本 人 極 成 欣 慰 。 

Mr BuNCHE ( 聯 國 巴 勒 斯 ; ë î 代 理 調 解 

専員）本人願對 ; 8 ^ 蘇聯代表之聲明提出 

簡 紐 之 批 ^ 

本 人 於 事 會 昨 日 中 充 分 s a 明 本 人 

與 監 親 休 戰 A f t 十 月 卜 九 日 决 案 通 過 來 

所 探 行 # 之 基 礎 《 ^ 項 冗 長 之 明 余 W 爲 無 

再重述之i:^耍 

欲 確 定 决 P É 案 之 用 苜 及 目 的 自 係 安 全 

理 事 會 之 責 仔 I t J y 本 人 對 此 瀵 個 問 題 Z 閟 

係負有義務應對理事會說明豳於十月十 

九曰决-II案之gj输中奥正本涉之嚴H問題 

卽理事會罙願對巴勒斯坦休戰問邇所繁之ii? 

個 某 礎 作 根 本 上 之 變 更 與 否 此 種 變 更 自 Ù 

含 若 干 祓 雜 厝 形 遠 超 乎 目 射 乃 占 布 储 勢 範 

園W外 

余 今 所 欲 i 者 卽 直 辛 目 肘 任 何 一 方 

不 利 用 休 戰 獲 取 軍 事 ( # 勢 之 ！ ？ 則 乃 極 明 

顯而4俜稍有>i反者也 

席 請 助 理 書 長 宣 《 a 决 案 草 案 

Mr SoBOLEV (主持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?•1'®?畲長）3决-i案草案措;;^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 

"41决成立包括英聯王國、屮國、法蘭西、 

比利時及岛克蘭蘇維埃St 主義共相國等國 

代 表 之 組 委 員 會 審 - i 對 第 二 修 正 决 ^ 

案 , 案 文 件 S / 1 0 5 9 / R e v 2 所 s 提 出 及 可 

能 提 出 之 各 項 修 正 案 並 與 代 調 解 専 員 ^ 

商 擬 具 修 正 之 决 遴 案 草 案 " 

王 席 各 代 表 如 顔 眘 本 席 攞 請 一 致 接 

受 本 决 議 案 若 7 能 成 余 卽 將 3 草 案 提 行 表 

决 。 對 本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有 無 反 對 之 者 》 

M r MALIK ( 蘇 綞 埃 社 #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S 2 ) 蘇 聯 代 表 M 棄 椹 

Mr MANUILSKY(%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 

共和國）％克蘭代表ISITT桌權 

主!t未W有人反對决案卽係通 

過。 

本席建邊如安全理事會予W賛成 

組委員會膺將其準備提出報吿之時間通知主 

席 俾 其 得 决 定 召 集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i ^ W 審 ^ 

此項問題。現任rF席屆畤或已任满而新土席 

m^i此余所isi提出此項建之由。尙有 

其 他 建 否 ？ 

M r EL-KHOURI (钕利亞）餞好能確定一 

開 會 間 如 明 日 不 能 朋 另 擇 一 日 比 校 

任 令 事 態 懸 置 爲 佳 本 人 爲 下 次 會 可 

î * ^ 明 日 舉 行 W 組 委 員 會 則 本 日 午 後 或 明 

晨 召 集 如 / i 組 委 員 會 之 工 作 完 畢 安 全 迸 

事 會 可 明 日 午 後 開 會 本 人 認 爲 僅 開 會 一 

次足矣。决議案與各種苜見均已明白表 

且/J組委員會委員充分熟悉此項問題，故此 

事 無 需 長 久 之 間 。 余 j y : ^ 將 此 問 題 無 限 延 

擱 殊 非 所 宜 謹 提 - f e 安 全 理 事 於 明 B 開 會 

M r MANUILSKY ( ft克蘭蘇維埃赴會主義 

共 相 國 ） 余 W 爲 組 委 員 會 之 會 《 a 若 克 

延 時 日 召 開 m 憨 妥 ％ 蓋 各 種 , 見 均 在 此 

發 表 而 爲 衆 所 熟 知 若 僅 耱 耱 同 樣 p j " ^ 會 

殊 * s 目 的 ： t 有 進 者 或 有 其 他 提 案 提 出 

且或能锼f î7/j粗委員會全體之贊助。余W爲 

若 對 此 問 題 稍 予 密 ^ 本 日 4 再 會 而 ; F 

屋 期 召 開 / J 組 委 員 會 會 屬 善 若 今 日 

再舉行會《a事實上殆係3钹已有之"!&耳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余 

對 * ^ 敍 利 亞 代 表 爲 / J 龃 委 M 會 舉 行 一 次 會 

卽可完竣工作之樂觀看法未敢全表赞同 

余 固 望 > ^ 會 X 能 如 此 I t 盧 其 4 能 辦 到 耳 因 

此 余 j y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明 日 再 舉 行 會 議 之 建 

^ 水 免 過 於 急 切 而 無 乂 耍 。 總 之 ' 1 钮 委 

員 會 何 時 羧 事 並 將 工 作 情 形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 乃 方 便 之 事 而 理 事 會 於 接 到 ； é 知 後 郎 

可 召 集 會 議 4 致 浪 费 畤 間 也 。 

本 人 未 能 贊 同 島 克 蘭 代 * 之 ¥ 見 深 引 

爲 慽 。 余 不 解 / 〗 龃 委 員 會 本 日 午 後 何 能 

開 始 其 審 議 工 作 。 ^ 委 員 會 有 事 可 作 今 後 

如 有 其 他 未 經 提 出 之 建 ‧ ‧ S 提 出 組 委 員 會 

明 日 當 仍 存 & 而 有 審 任 何 此 類 新 提 案 之 

ff^間。余龃委員會可能時梦本日 

午 後 開 始 丁 作 ^ 屬 妥 善 

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本人對頃間發表 

之 意 見 願 表 贊 同 4 組 委 員 會 應 立 郎 開 始 丁 

作。當 f j問題甚爲紫=é 

余擬指出&上次會>a進行中烏克蘭代衷 

要求延期四十八 / j l f5=。實際上渠之願望當 

可満足蓋安全理事會於！^次會蠭刖 4 致逮 

成 决 " ^ 而 理 事 會 會 議 最 早 亦 不 能 於 明 日 

舉行也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擬 表 决 敍 利 亞 代 表 所 提 安 

全理事會延會至明日 t後三時之提案 

(舉手表决。） 

(表决結果爲四票贊成一，反對桌權 

者六。此項提案因未璲七理事國之可决？^未 

予;I過。） 

主 席 延 會 之 勐 議 未 通 ^ 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吾 人 頃 間 非 

表 决 延 會 問 題 乃 閼 於 規 定 明 日 午 後 爲 下 次 

會Mit日期之問題余W爲吾人全體均赞成此 

畤食延 

主 席 頃 所 衷 决 之 動 議 係 定 延 , 至 某 日 

之 提 案 。 此 余 之 了 解 若 無 反 對 本 席 郎 依 

一 般 方 式 宣 布 延 會 俟 理 事 會 主 席 得 / J 钮 

委 員 會 準 備 提 出 報 吿 之 通 知 後 再 行 决 定 召 

集 

Mr ARCE (阿根廷）阿根廷代表自下屋 

彻 起 節 將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主 席 。 本 人 小 願 

承 擔 决 定 下 次 會 逮 日 期 之 責 任 是 W 除 非 

組 委 員 會 未 能 準 備 報 吿 書 緒 外 余 提 議 

理事會卽•«决於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再開 

會 * 

王席阿根廷代表所提出之提案係謂安 

全 理 事 會 目 前 應 宣 布 延 會 至 一 定 日 期 卽 下 

星期二之午射十時三十分。 

Mr EL-KHOURI(敍利亞）安全理事會之 

下屆主席有權决定於何畤召開理事會會議 

？今宣稱下次會議應;8^星期二午f,f十時三十 

分召集。本人 â g 爲此卽係最後之决定渠將 

；6«^是日召集會^吾人無須探取其他手績卽 

可接受此提麁。本人相信/J組委員會屆時將 

能 完 成 其 工 作 蓋 可 镀 四 五 日 期 間 進 行 也 。 

主 席 似 此 情 形 本 席 認 爲 卽 將 此 項 問 

題留待下次會議齄耱3論而一致贊同延會。 

MrARCE (阿根廷）本人擬封各理事指 

出 / J 組 委 員 會 縱 克 屋 期 一 前 完 竣 其 工 作 

理 事 會 下 屆 主 席 亦 未 能 於 ^ 日 召 集 會 議 蓋 

â 期 一 係 一 假 日 也 

(牛後一時四十五分散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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